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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范围： 

□最高管理者、□管理者代表、□办公室、□组织人事处、□学生工作处、□设备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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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加强我校学生户籍的管理，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济南市户籍管理的有关规

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安全保卫办公室学生户籍相关工作。 

3 职责和权限 

3.1 安全保卫办公室负责学校学生户籍的迁移和管理、身份证的申领及补办，协助公安

机关掌握学校户籍变动情况和办理其它有关户籍事项。 

3.2 各系负责做好新生落户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到统一收集、审核、整理、汇总学

生的落户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交安全保卫办公室。 

3.3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负责向安全保卫办公室提供毕业生派遣名单。 

4 工作程序 

4.1 户口迁入程序及要求 

4.1.1 凡办理落户的新生，须提供户口迁移证原件。 

4.1.2 户口迁移证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4.1.2.1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出生地、身份证号码等内容齐全、准确、清楚。 

4.1.2.2 籍贯、出生地应写明省（市）、县（市）。 

4.1.2.3 迁移证上字迹必须清晰可见，如有涂改应加盖当地公安机关户籍专用章。 

4.1.2.4 所持迁移证的户籍专用章、骑缝章、户籍警名章必须清晰可见。 

4.1.3 学生自报到之日起 30 日内不上交户口迁移材料的，视为本人放弃落入我校集体

户口的权利。安全保卫办公室不再受理学生跨年度落户审批手续。 

4.1.4 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并被我校录取的非山东省生源，根据公安部

的有关规定，大中专学生户口遵循自愿迁移、可迁可不迁的原则，山东省内的生源不办

理户口迁移。 

4.1.5 复员退伍的大学生军人，凭团以上军事机关的《退伍证明》、县市兵役机关的落

户介绍信和学籍管理部门的学籍变动通知单，到安全保卫办公室办理落户手续。 

4.1.6 各系要做好新生落户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做到统一收集、审核、整理、汇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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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落户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交安全保卫办公室。由安全保卫办公室集中到当地

公安局及派出所办理落户。 

4.2 户口迁出程序及要求 

4.2.1 毕业生离校前由学校统一安排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安全保卫办公室根据招生与就

业指导处提供的派遣名单统一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4.2.2 凡开除学籍、中途退学的学生，凭本人身份证和学籍管理部门的《退学申请书》

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4.3 身份证办理及补办程序 

4.3.1 已办理户籍迁入的新生需要办理身份证手续的，在入校本月内到安全保卫办公室

登记，新生入校第二个月安全保卫办公室统一到驻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申领手续。 

4.3.2 在校已办理身份证丢失需补办的学生，需到安全保卫办公室办理户籍卡借用手

续，凭本人户籍卡到学校驻地派出所户籍科办理身份证补办相关手续。 

 

 

 

 

 


